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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一）阳春市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
公开

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
公开

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公

开

县级乡级

1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母婴保健技术服

务机构执业许可

（包括计划生育

技术服务机构执

业许可）（权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母婴保健服务人

员资格认定（包括

计划生育技术服

务人员合格证）

（权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医疗机构设置审

批（含港澳台，外

商独资除外）（权

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医疗机构执业登

记（人体器官移植

除外）（权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阳春市卫生健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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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康局

5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医师执业注册（权

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护士执业注册（权

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护士条例》

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下放护士执

业注册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《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饮用水供水单位

卫生许可（权限

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8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公共场所卫生许

可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

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

革的通知》

《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

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的

决定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）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9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放射源诊疗技术

和医用辐射机构

许可（权限内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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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信息 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

条例》

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0
行政许可类

事项

乡村医生执业注

册（包括乡村医生

执业再注册）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

过程信息

结果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1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不符合规定条

件的医疗机构擅

自从事精神障碍

诊断、治疗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2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拒绝对

送诊的疑似精神

障碍患者作出诊

断及对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精神

卫生法》第三十条

第二款规定实施

住院治疗的患者

未及时进行检查

评估或者未根据

评估结果作出处

理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3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无证从事婚前

医学检查、遗传病

诊断、产前诊断或

者医学技术鉴定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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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无证施行终止

妊娠手术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

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5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无证出具有关

医学证明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6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无证施行终止

妊娠手术或者采

取其他方法终止

妊娠，致人死亡、

残疾、丧失或基本

丧失劳动能力的

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7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违法出具有关

虚假医学证明或

者进行胎儿性别

鉴定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18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师在执业活

动中违反卫生行

政规章制度或者

技术操作规范，造

成严重后果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处方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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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师在执业活

动中不按照规定

使用麻醉药品、医

疗用毒性药品、精

神药品和放射性

药品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处方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0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经批准擅自

开办医疗机构行

医或者非法医师

行医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1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未取

得《医疗机构执业

许可证》擅自开展

性病诊疗活动的

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2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逾期

不校验《医疗机构

执业许可证》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3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出卖、

转让、出借《医疗

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4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诊疗

活动超出登记范

围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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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5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使用

非卫生技术人员

从事医疗卫生技

术工作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6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违反

《医疗机构管理

条例》出具虚假证

明文件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7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发生

医疗事故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8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务人员发生

医疗事故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9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疾病预防控制

机构、接种单位擅

自进行群体性预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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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接种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0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违反《疫苗流通

和预防接种管理

条例》规定发布接

种第二类疫苗的

建议信息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1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疾病预防控制

机构未依照规定

建立并保存疫苗

购进、储存、分发、

供应记录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2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经卫生主管

部门依法指定擅

自从事接种工作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3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实施预防接种

的医疗卫生人员

未按照规定填写

并保存接种记录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4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疾病预防控制

机构未按照使用

计划将第一类疫

苗分发到下级疾

病预防控制机构、

接种单位、乡级医

疗卫生机构的处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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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

35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疾控机构未依

法履行传染病疫

情报告、通报职

责，或者隐瞒、谎

报、缓报传染病疫

情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6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未按

照规定承担本单

位的传染病预防、

控制工作、医院感

染控制任务和责

任区域内的传染

病预防工作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7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未按

照规定报告传染

病疫情，或者隐

瞒、谎报、缓报传

染病疫情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8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发现

传染病疫情时，未

按照规定对传染

病病人、疑似传染

病病人提供医疗

救护、现场救援、

接诊、转诊的，或

者拒绝接受转诊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9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未按

照规定对医疗器

械进行消毒，或者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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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按照规定一次

使用的医疗器具

予以销毁，再次使

用的处罚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0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在医

疗救治过程中未

按照规定保管医

学记录资料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1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卫生机构

无正当理由，阻碍

卫生行政主管部

门执法人员执行

职务，拒绝执法人

员进入现场，或者

不配合执法部门

的检查、监测、调

查取证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2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被传染病病原

体污染的污水、污

物、粪便不按规定

进行消毒处理的

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3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收治的传染病

病人或者疑似传

染病病人产生的

生活垃圾，未按照

医疗废物进行管

理和处置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4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饮用水供水单

位供应的饮用水

不符合国家规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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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活饮用水卫

生标准的处罚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5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涉及饮用水卫

生安全的产品不

符合国家卫生标

准和卫生规范的

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6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采供血机构非

法采集血液或者

组织他人出卖血

液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血站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7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非法采集血液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《血站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8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血站医疗机构

出售无偿献血的

血液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《血站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49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临床用血的包

装、储存、运输，

不符合国家规定

的卫生标准和要

求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《血站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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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依法取得公

共场所卫生许可

证擅自营业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1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按照规定对

公共场所的空气、

微小气候、水质、

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

顾客用品用具等

进行卫生检测，造

成公共场所卫生

质量不符合卫生

标准和要求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2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按照规定对

顾客用品用具等

进行清洗、消毒、

保洁，或者重复使

用一次性用品用

具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3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公共场所经营

者违反《公共场所

卫生管理条例实

施细则》第三十七

条有关规定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4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公共场所经营

者安排未获得有

效健康合格证明

的从业人员从事

直接为顾客服务

工作的行政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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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超出资质认可

或者诊疗项目登

记范围从事职业

卫生技术服务或

者职业病诊断的

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6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从事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的机构、

承担职业健康检

查以及职业病诊

断的医疗卫生机

构出具虚假证明

文件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7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取得职业卫

生技术服务资质

认可擅自从事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8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本行政区域内

用人单位未落实

职业病防治责任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59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从事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的机构、

承担职业健康检

查以及职业病诊

断的医疗卫生机

构不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职业病

防治法》规定履行

法定职责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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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按照规定报

告麻醉药品和精

神药品的进货、库

存、使用数量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1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紧急借用麻醉

药品和第一类精

神药品后未备案

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2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未依照规定销

毁麻醉药品和精

神药品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3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未按

照规定购买、储存

麻醉药品和第一

类精神药品的处

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4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卫生机构

未遵守标准防护

原则，或者未执行

操作规程和消毒

管理制度，发生艾

滋病医院感染或

者医源性感染的

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5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卫生未按

照规定对感染艾

滋病病毒的孕产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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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及其婴儿提供

预防艾滋病母婴

传播技术指导的

处罚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6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卫生机构

发生感染性疾病

暴发、流行时未及

时报告当地卫生

行政部门，并采取

有效消毒措施的

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消毒管理办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7
行政处罚类

事项

对医疗机构允许

未取得护士执业

证书的人员或者

允许未办理执业

地点变更手续、延

续执业注册有效

期的护士在本机

构从事诊疗技术

规范规定的护理

活动的处罚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受理和立案信息

告知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护士条例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8
行政强制类

事项

对消毒剂和消毒

器械及生产经营

单位监管过程中

涉及的行政强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结果信息，包括催告书、强

制执行决定书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结果信息，包括催告书、强

制执行决定书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

《消毒管理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69
行政强制类

事项

对涉及饮用水卫

生安全产品和饮

用水供水单位监

管过程中涉及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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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
行政强制类

事项

对采供血机构监

管过程中涉及的

行政强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结果信息，包括催告书、强

制执行决定书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《血液制品管理条例》

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

《血站管理办法》

《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1
行政强制类

事项

对医师及医疗机

构的监管过程中

涉及的行政强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结果信息，包括催告书、强

制执行决定书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

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

《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》

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

行医管理规定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2
行政强制类

事项

对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处理中

医疗机构的监管

过程中涉及的行

政强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结果信息，包括催告书、强

制执行决定书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3
行政强制类

事项

对医疗废物收集、

运送、贮存、处置

活动中的疾病防

治工作的监管过

程中涉及的行政

强制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结果信息，包括催告书、强

制执行决定书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4
行政给付类

事项

独生子女父母奖

励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申请材料

受理范围及条件

办理流程

咨询投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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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
行政给付类

事项

农村部分计划生

育家庭奖励扶助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申请材料

受理范围及条件

办理流程

咨询投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

系“十二五”规划的通知》

《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

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》

《关于调整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

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

的通知》

《关于印发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

奖励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的通知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6
行政给付类

事项

计划生育家庭特

别扶助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申请材料

受理范围及条件

办理流程

咨询投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
《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

特别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7
行政确认类

事项
预防接种单位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理材料

办理时限

办理流程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8
行政备案类

事项
生育登记服务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办事指南，包括：适用范围、

办理依据、办理条件、申办

材料、办理方式、办理流程、

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咨询

方式、监督投诉渠道、办理

地址和时间、办理进程、结

果查询

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

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79
公共卫生服

务事项
预防接种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服务对象

服务机构信息，包括名称、

地点、服务时间

服务项目和内容

服务流程

服务要求
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

诉渠道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

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

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

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予以公开

阳春市卫生健

康局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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